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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块概况

本次调整范围

论证范围在《原17版总规》中的规划布局情况

1.1 地块区位

本次调整范围处于乐山市中心城区西部的苏稽片

区，在现行控规中为SJ(B)-25号地块。

为将苏稽片区北部建设为乐山市教育园区，《原

17版总规》把特殊学校进行搬离，现行控规按照《原

17版总规》空间布局，将特殊学校用地规划为二类居

住用地和公园绿地。

论证范围在现行控规中的规划布局情况

调整范围

特殊学校



1.2 周边现状

本次调整范围涉及

用地面积10.89公顷。

现状地形平坦，围

绕特殊学校的周边以居

住为主，包括部分沿街

商业，以及农林空间。

周边现已建成民营

路、苏东路、苏怀路，

距离苏稽大道较近，交

通较为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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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特殊学校现状

特殊学校总用地面积14066.67㎡（约21.10亩）。

学校现状出入口位于苏东路，现状用地范围内中部

为运动场，主要建筑围合在三面，主要有6栋建筑物及

部分小型构筑物，包括教学楼、综合楼、教师宿舍、学

生公寓、食堂等。内部现状建筑主要为多层，少量低层。 现
状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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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规划苏稽北路

学校权属用地
135米

12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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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学校现状建设情况



1.4 特殊学校土地权属情况

特殊教育学校不动产权证号为川（2025）乐山市不动产权第0048740号，用途为教育用地，面积为140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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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证书

用途 ：教育用地



2.1 国土空间规划情况

《乐山市“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提出实

施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坚持全纳教育，推

进残疾儿童少年十五年免费教育全覆盖，确保义

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7%以上。

因此，《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将特殊学校用地进行原址保留，继续

作为教育用地使用。同时将周边部分用地规划为

教育用地，该处规划教育用地总面积为17276㎡。

学校权属用地

第二章    调整背景及必要性

特殊学校权属土地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用地情况



2.2 调整诉求

为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特殊教育学

校的布局，特殊学校申请将权属用地恢复

为教育用地。

考虑未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后，学

校需衔接规划道路，拟将教育用地范围扩大，

教育用地向北侧衔接规划苏稽北路，向西南

侧衔接民营路，拟定调整范围面积为22812

㎡。

规划苏稽北路

民
营

路

调整范围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用地情况

扩大后范围

学校权属用地

现状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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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整必要性

u 落实国家特殊教育发展政策，保障残疾儿童权益

的必然要求

《残疾人教育条例》提出残疾人职业教育应当大力发

展中等职业教育。《“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

划》也明确要求着力发展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中阶段特殊

教育，推动特殊教育学校增设职教部（班）。恢复特殊学

校权属地块为教育用地，是保障这一国家战略在乐山市落

地的先决性条件，也是保障残疾学生将来具备就业创业能

力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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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整必要性

u 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维护规划体系严肃性与统一性

《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已将乐山市

特殊教育学校权属用地明确为教育用地 。本次调整是使下位详细规

划符合上位法定规划的必要技术操作，是维护规划体系权威性和实

施性的关键步骤，避免出现规划管理上的矛盾与混乱。

u 尊重现状与历史，实现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合理选择

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成立至今已形成稳定且不可替代的社会服

务功能，恢复特殊学校权属地块为教育用地，原址保留特殊学校以

继续开展特殊教育服务。调整是对既有土地资源的高度集约和效能

提升，符合“节约集约用地”原则，能够避免因改变土地用途而造

成的巨大社会资源浪费和拆迁重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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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整必要性

u 提供特殊教育用地保障，补齐特殊群体职业教育资源短板的需要

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创办于1985年，长期致力于为盲、聋、智障学生提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康复教育。为积

极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学校已正式获批设立中职部，并计划利用现有土地新建一栋职业教育综合楼，该项目已被纳

入乐山市“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及2025年度市本级政府投资计划。恢复教育用地是推进该项目建设的基础

性保障，不仅为学校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地支撑，更是弥补区域特殊群体职业教育资源短缺的关键举措。此

举将直接改善特殊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条件，为其接受更专业、更精准的教育创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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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整情况

学校权属用地

规划苏稽北路

民
营

路

调整新增范围

调整新增范围

3.1 调整内容

用地布局总体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结合特殊学校权属范围以及未来交通联系，对其教育用地布局予以优化。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前，特殊学校利用现状苏东路实现对外联系；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后，利用新增的教育

用地实现与规划道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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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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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调整后用地布局示意



第三章    调整情况

调整后用地布局调整前现行控规用地布局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布局

3.2 主要调整规划指标对比

根据《乐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2）》和《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标准》（JGJ 76-2019）要求，完善

教育用地（0804）控制指标，公园绿地（1401）按照乐山市人民办公室《关于调整〈乐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2022）〉部分内容的通知（乐府办发〔2023〕25）》进行调整，二类城镇住宅用地（070102）指标维持不变。

调整前

地块编码 用地代码 用地面积(㎡) 最大容积率 最大建筑密度(%) 最小绿地率(%) 建筑限高(m) 配套设施及说明
SJ(B)-25-a R2 19316 2.2 22 35 54(60) 配建基站
SJ(B)-25-b S4 8104 0.3 15 10 10 社会停车场，配建公厕
SJ(B)-25-c R2 32978 2.2 22 35 54(60)
SJ(B)-25-d G1 48476 —— —— 85 —— 含水域10383㎡，配建停车场、基站、公厕

调整后

地块名称 用地代码 用地面积(㎡) 最大容积率 最大建筑密度(%) 最小绿地率(%) 建筑限高(m) 配套设施及说明
SJ(B)-25-a 070102 15939 2.2 22 35 54(60)
SJ(B)-25-b 0804 22812 2.0 30 30 24
SJ(B)-25-c 070102 24185 2.2 22 35 54(60)
SJ(B)-25-d 0804 458 2.0 30 30 24
SJ(B)-25-e 1401 7122 —— —— 65 —— 含水域2127㎡，配建基站、公厕
SJ(B)-25-f 070102 12014 2.2 22 35 54(60)



第五十六条　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的约定或者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

文件的规定使用土地；确需改变该幅土地建设用途的，应当经有关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

民政府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改变土地用途的，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u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合理利用土地的要

u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要求

求
第三百四十四条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

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百五十条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合理利用土地，不得改变土地用途；需要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依法经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u 符合《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的修改控规的情形
第六十七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后不得擅自修改。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由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

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批准机关同意后，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规

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一)城市、镇总体规划发生变更，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区域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二)重大建设工程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地块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三)经组织编制机关论证确需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其他情形。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依法先修改总体规划。

第四章    调整合法性分析



第五章    调整符合性分析

5.1 符合《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

本次调整未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线，优化教育用地（0804）布局且保证用地面积未减少，

同时严格落实公园绿地布局，调整符合《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布局 调整后用地布局



u 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调整可行。

u 建议

1、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片区详细规划修编时，落实教育用地范围，为特殊学校未来预留出入口。

2、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片区空间布局要求在片区详细规划修编中统筹片区公园绿地。

3、项目实施应按规划条件做好建筑设计，按《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标准》（JGJ76－2019）、《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的要求进行设计，协调好现

状校园的建筑功能和风貌。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调整后符合性对照表

序号 论证项目 研究方向 论证结论

1 调整合法性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符合建设单位按照约定使用国有土地的要求

》 符合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合理利用土地的要求

《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 符合总体规划发生变更后修改控规的情形

2 调整符合性分析

《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 未突破城镇开发边界线，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

《乐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2）》和

《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标准》（JGJ 76-2019）
符合建设用地指标要求

3 调整可行性分析

对道路交通影响 对道路交通基本无影响

对公共服务设施影响 落实教育用地，对周边其他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基本无影响。

对基础设施影响 对市政服务设施影响可控，方案设计中做好与市政管网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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